
附件５

“十三五”各地区二氧化硫

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区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
（万吨）

任务目标

“十三五”减排比例
“十三五”减排量

（万吨）

２０２０年排放量
（万吨）

长春市 ５９７ １５７％ ０９４ ５０３

吉林市 ７３６ ２４５％ １８０ ５５６

四平市 ３７８ ２９７％ １１２ ２６６

辽源市 ２１３ ３７０％ ０７９ １３４

通化市 ２６３ ４３７％ １１５ １４８

白山市 ２８８ １２６％ ０３６ ２５１

松原市 ３７２ ７０％ ０２６ ３４６

白城市 １８７ １６３％ ０３０ １５７

延边州 ２３５ １４５％ ０３４ ２０１

长白山保护
开发区 ００８ 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８

梅河口市 １６４ ４４７％ ０７３ ０９０

公主岭市 １０９ １７５％ ０１９ ０９０

珲春市 ０８ １２７％ ０１０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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